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辐射监测2025年度报告
一、单位概况

	企业名称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三滩乡余家沟

	法人代表
	齐广和

	联系人
	孙信梅
	联系电话
	0943-8821935

	所属行业
	稀有金属冶炼
	地理位置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吴家川

	生产周期
	连续

	主要产品
	稀土碳酸盐、氧化物、氟化物、硝酸盐、氯化物以及中重稀土氧化物等

	委托监测的机构名称
	甘肃秦洲核与辐射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中核化学计量检测中心


二、生产工艺

稀土分离加工生产线以包头稀土精矿为原料，通过浓硫酸氧化焙烧、水浸、萃取分离、沉淀以及煅烧等工艺，将稀土矿分离加工产生稀土氧化物、稀土碳酸盐等各种稀土产品。

	类型
	序号
	产生工序
	产生点位
	治理措施
	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废气
	G1
	精矿堆存
	精矿库
	自然通风排放
	/

	
	G2
	精矿硫酸高温焙烧
	焙烧回转窑
	由四级水喷淋及电除雾、预洗涤、胺吸收解吸脱硫及“一转一吸”制酸处理后，由高度为35.5m的烟囱排放。
	运行正常

	
	G3
	水浸
	水浸厂房
	由厂房通风系统排出厂房
	运行正常

	
	G4
	一般固体废物贮存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
	自然排放
	

	
	G5
	萃取分离
	各萃取厂房
	由萃取槽上方的集气罩收集后，经洗气塔洗气后由高度为25m的排气筒排放
	运行正常

	
	G6
	稀土沉淀高温煅烧
	沉淀煅烧厂房
	除尘喷淋吸收处理后由高度为25m的烟囱排放
	运行正常

	废水
	W1
	萃取分离
	非皂化萃取厂房
	除油中和后，进入废水深度处理工序，处理达标后排入大沙河
	运行正常

	
	W2
	皂化废水
	轻、中重稀土萃取厂房
	采用“中和-芬顿氧化” 工艺预处理后，进入废水深度处理工序，处理达标后排入大沙河
	运行正常

	
	W3
	草酸沉淀
	沉淀厂房
	
	

	
	W4
	碳酸氢铵沉淀
	沉淀厂房
	排入高浓度氨氮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
	运行正常

	固废
	S1
	水浸、中和
	水浸厂房
	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储存
	分区存放，运行正常

	
	S2
	废水预处理及深度处理
	废水处理系统
	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储存
	


三、厂（场）址辐射环境本底

根据《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1995年）中相关内容，项目所在地甘肃省的辐射环境本底值见表。

表  甘肃省辐射环境本底值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范围值

	γ辐射剂量率
	γ辐射剂量率，nGy/h
	16.9~128.4

	地表水
	U，μg/L
	0.58~46.1

	
	Th，μg/L
	0.04~3.06

	
	226Ra，mBq/L
	2.1~64.9

	地下水

（井水）
	U，μg/L
	1.19~44.40

	
	Th，μg/L
	0.04~0.36

	
	226Ra，mBq/L
	2.8~52.8

	土壤
	238U，Bq/kg
	17.8~200.0

	
	232Th，Bq/kg
	16.4~105.5

	
	226Ra，Bq/kg
	14.4~65.3


同时依据《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辐射环境影响现状评估报告》中给出厂址辐射环境现状范围为：

1、氡及其子体、钍射气浓度监测

厂区周边居民点空气中的氡浓度为（15.3～24.4）Bq/m3，氡子体浓度为（0.01~0.04）μJ/m3，与对照点及全国本底处于同一水平；周边居民点及稀土老厂区厂界空气中钍射气浓度为（6.1~67.1）Bq/m3，基本与对照点处于同一水平。

    2、气溶胶中放射性水平

周边居民点气溶胶中的总α浓度为（0.61~1.04）mBq/m3，总β浓度为（0.75~1.41）mBq/m3，U浓度为（2.46~2.78）ng/m3，总β浓度为（15.4~19.6）ng/m3。

厂区和各尾矿库边界的总α浓度为（1.09~19.9）mBq/m3，总β浓度为（0.97~10.0）mBq/m3，U浓度为（1.71~12.90）ng/m3，总β浓度为（7.57~142）ng/m3。

稀土老厂区厂界铀钍总量最高为1.49×10-4 mg/m3，1号尾矿库场界铀钍总量最高为8.56×10-5mg/m3，2号尾矿库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场界铀钍总量最高为6.31×10-5 mg/m3，均低于《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中企业边界空气中铀钍总量2.50×10-3mg/m3的限值。

3.地表水中放射性水平

甘肃稀土废水排放口附近和下游大沙河水中U浓度为43.3µg/L～57.5µg/L，与大沙河上游500m～5km处U浓度57.3µg/L～61.3µg/L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略高于甘肃省江河本底数据。但从黄河水中监测数据来看，U浓度为1.97µg/L～2.49µg/L，放射性水平较低。

4.地下水观测井中放射性水平

尾液库上游观测井U浓度为0.086µg/L～1.5µg/L，放射性水平较低；尾液库下游观测井与上游观测井中Th浓度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尾液库下游观测井中铀浓度为2.23µg/L～220µg/L，起伏变化较大，部分数据在本底范围内，部分数据高于本底水平，并与高新区上游观测井（位于稀土老厂区地下水上游约3km）的U浓度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5.土壤中放射性水平

王家井土壤中238U、232Th和226Ra活度分别为36.3 Bq/kg、35.3Bq/kg和36.4Bq/kg，与对照点处于同一水平，且在甘肃省环境本底范围内。稀土老厂区厂界、1号尾矿库场界、2号尾矿库场界和一般工业固废库场界周边土壤中238U浓度为（33.0~77.7） Bq/kg，232Th浓度为（37.1~174）Bq/kg ，226Ra浓度为（33.8~72.3）Bq/kg，除2号尾矿库西侧场界232Th略高于甘肃省本底水平外，其余点位基本与对照点和甘肃省环境本底处于同一水平。

6.底泥中放射性水平

排污口处及上下游底泥中238U浓度为（21.1~23.9）Bq/kg，232Th浓度为（23.9~36.2）Bq/kg，226Ra浓度为（21.1~22.7）Bq/kg，均处于甘肃省本底范围内。

四、监测的依据和标准

根据《甘肃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辐射环境质量监测方案》（2024版）要求，依据以下标准进行监测工作：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

《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

《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测量方法》（HJ 1212-2021）

《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HJ 840-2017）

《土壤、岩石等样品中铀的测定》（激光荧光法）（EJ/T 550-2000）

《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GB/T 11743-2013）

《高纯锗γ能谱分析通用方法》（GB/T 11713-2015）

《水中钋-210的分析方法》（HJ 813-2016）

《水中镭的α放射性核素的测定》（GB 11218-1989）

《水中总α放射性测定—厚源法》（EJ/T 1045-1998）

《水中总β放射性测定—蒸发法》（EJ/T 900-1994）

   五、质量保证

检测分析过程严格按照甘肃秦洲核与辐射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检验检测资质认定（证书编号：242812050839）管理体系的相关要求，执行三级审核。实验分析项目采用分包方式，分包于同时具备检验检测资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220020343086）和实验室认可证书（注册号：CNAS L1606）的中核化学计量检测中心（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实验分析过程严格遵照管理体系要求进行，执行三级审核。

5.1 检测分析仪器的质量控制措施

检测分析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定期送至国家法定计量机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检定或校准，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5.2 检测分析方法的质量控制措施

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检测仪器经常用检验源检验，以检验仪器的稳定性，仪器在使用前在稳定辐射场进行测量以确保仪器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或检测仪器在出库时，在预先选定实验室开机测量该点的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记录测量数据，仪器归还时，在在预先选定实验室开机测量该点的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记录测量数据，比较二者的误差，保持在±15%以内，确保仪器的稳定性。

固体（含土壤）样品的按照土壤样品采集规范方法进行，样品装入衬有塑料袋的布袋中运回实验室，以防污染。样品的分析中均进行空白试验、加标回收率试验，并抽取10%～20%样品进行平行双样分析，以检验检测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水样的采集按照水样采集规范方法进行，样品装入事先准备好的盛水容器中，封装完好，以防污染，送至实验室。样品的分析中均进行空白试验、加标回收率试验，并抽取10%～20%样品进行平行双样分析，以检验检测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5.3 检测技术工作人员的质量控制措施

参与本项目的检测技术人员参加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和甘肃省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组织的相关专业技术培训或考核，考核合格，严格执行辐射监测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5.4 检测数据、报告的质量控制措施

数字修约采用“四舍六入五单双”的原则，即在所拟舍去的数字中，其最左面的第一个数字小于、等于4时舍去，等于、大于6时进1；所拟舍去的数字中，其最左面的第一个数字等于5时，若其后面的数字并非全部为“0”时，则进1，若5后的数字全部为“0”就看5的前一位数，是奇数的则进位是偶数的则舍去（“0”以偶数论）。

放化分析结果进行了实验室间比对，相关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可比性；检测数据、检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确保检测、放化分析结果科学、有效、公正。

六、辐射环境监测
6.1监测方案

（1）环境条件

监测时的环境条件，应符合行业标准及仪器的使用环境条件，在测量记录表中注明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及天气状况。
   （2）监测仪器

    测量仪器工作性能应满足测量要求，仪器应在检定或校准期之内。

   （3）监测点位及频次

监测因子：γ辐射剂量率；

监测点位：厂办公楼前、生活区招待所、1号库库区、2号库库区、3号尾液库库坝、原料库、精矿库、成品库、固体废物贮存场覆土、固废贮存场废渣、暂存库、水浸渣运输道路。厂区周围4个方向100m、500m、1000m、2000m、3000m处布设监测点。

厂区外：王家井

对照点：南川村。

监测频次：一次/半年。

2）固体中放射性活度
监测因子：238U、232Th、226Ra；

取样地点：1号库、2号尾矿库覆土、3号库上下游、王家井、生活区招待所花园、原料库、精矿库、成品库、总排口外土壤；总排口大沙河上游500m处底泥、总排口大沙河下游1000m处底泥。厂区周围4个方向500m范围内各一处。

对照点：南川村。

取样频次：一次/年。

3）水样中放射性活度
① 监测因子：总α、总β、238U、232Th、226Ra；取样地点：招待所生活用水、王家井散户生活用水、3号尾液库废水、大沙河下游1000m水、大沙河上游500m水;

取样频次：一次/季度

② 监测因子：总α、总β、238U、232Th、226Ra；取样地点：新建废水总排口、各车间排放口、2号库上下游观测井、3号库上下游观测井，厂区上游观测井（11#井、8#井、南川村）、厂区上游、厂区下游。

取样频次：一次/月。

4）气溶胶放射性

监测因子：钍、铀

监测点位：生活区招待所（对照点）、企业下风向边界处（厂区西南厂界处）；硫酸高温焙烧尾气；

监测频次：一次/季度。

5）氡浓度监测

监测因子：氡浓度及其子体

取样地点：生活区招待所院内、204车间、201车间、2号尾矿库覆土、固体废物贮存场覆土、固体废物贮存场；厂区、企业下风向边界处（厂区西南厂界处）；王家井散户。

对照点：南川村。

取样频次：一次/半年。

废渣放射性

监测因子：U、232Th、226Ra、210Po；

取样地点：2号尾矿库废渣、3号库废渣、固废贮存场废渣、暂存库废渣。

取样频次：一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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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辐射环境监测布点图[image: image2.jpg]



图6-2 设施边界辐射环境监测布点图

6.2流出物监测结果

1）液态流出物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废水总排口钍铀总量监测结果

	时间
	钍铀总量（μg/L）

	1月份
	7.89

	2月份
	14.2

	3月份
	18.7

	4月份
	13.8

	5月份
	10.76

	6月份
	10.64

	7月份
	6.69

	8月份
	9.61

	9月份
	10.62

	10月份
	10.99

	11月份
	16.1

	12月份
	15.8


2）气态流出物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气溶胶中钍铀总量监测结果

	时间
	钍铀总量（ng/m3）

	
	焙烧炉尾气
	企业下风向边界处

（厂区西南厂界处）
	生活区招待所院内

（对照点）

	上半年
	57.53
	11.68
	11.81

	下半年
	16.64
	29.37
	11.43


6.3流出物监测结果分析

根据《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气载流出物和液态流出物的排放限值见下表。

表   气载流出物和液态流出物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种类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气载流出物
	钍、铀总量：0.1mg/m3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钍、铀总量：0.0025mg/m3
	厂界

	2
	液态流出物
	钍、铀总量：0.1mg/L
	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


依据《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甘肃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气载流出物和液态流出物的排放均满足限值要求。

七、辐射环境监测
1.辐射环境监测方案与流出物监测方案一致且同时进行。
2.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如下：

表7-1  2025年06月25日γ周围剂量当量率检测结果1）（μSv/h）

	序号
	点位描述
	检测结果

	1
	厂办公楼前
	0.0845 ±0.0009

	2
	生活区招待所
	0.0801 ±0.0009

	3
	1号尾矿库库区1
	0.110 ±0.002

	4
	1号尾矿库库区2
	0.110 ±0.001

	5
	1号尾矿库库区3
	0.112 ±0.001

	6
	2号尾矿库库区1
	0.110 ±0.003

	7
	2号尾矿库库区2
	0.108 ±0.002

	8
	2号尾矿库库区3
	0.110 ±0.001

	9
	3号尾液库库坝1
	0.0825 ±0.0022

	10
	3号尾液库库坝2
	0.0870 ±0.0012

	11
	3号尾液库库坝3
	0.0890 ±0.0012

	12
	精矿库1
	2.39 ±0.02

	13
	精矿库2
	2.16 ±0.04

	14
	精矿库3
	2.51 ±0.04

	15
	成品库门口
	0.0896 ±0.0034

	1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1
	0.221 ±0.004

	1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2
	0.178 ±0.003

	1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3
	0.141 ±0.001

	19
	伴生放射性废渣处置场1
	2.31 ±0.03

	20
	伴生放射性废渣处置场2
	2.48 ±0.03

	21
	伴生放射性废渣处置场3
	2.25 ±0.02

	22
	水浸渣运渣道路1
	0.0896 ±0.0034

	23
	水浸渣运渣道路2
	0.0804 ±0.0012

	24
	水浸渣运渣道路3
	0.0851 ±0.0021

	25
	水浸渣运渣道路4
	0.0858 ±0.0032

	26
	水浸渣运渣道路5
	0.0823 ±0.0036

	27
	水浸渣运渣道路6
	0.0786 ±0.0021

	28
	水浸渣运渣道路7
	0.0791 ±0.0014

	29
	水浸渣运渣道路8
	0.0771 ±0.0012

	30
	水浸渣运渣道路9
	0.0788 ±0.0017

	31
	水浸渣运渣道路10
	0.0780 ±0.0014

	32
	厂区东侧100m
	0.115 ±0.002

	33
	厂区东侧500m
	0.115 ±0.001

	34
	厂区东侧1000m
	0.114 ±0.003

	35
	厂区东侧2000m
	0.114 ±0.001

	36
	厂区东侧3000m
	0.114 ±0.002

	37
	厂区南侧100m
	0.115 ±0.002

	38
	厂区南侧500m
	0.116 ±0.002

	39
	厂区南侧1000m
	0.111 ±0.002

	40
	厂区南侧2000m
	0.112 ±0.002

	41
	厂区南侧3000m
	0.111 ±0.002

	42
	厂区西侧100m
	0.117 ±0.002

	43
	厂区西侧500m
	0.116 ±0.001

	44
	厂区西侧1000m
	0.114 ±0.002

	45
	厂区西侧2000m
	0.110 ±0.001

	46
	厂区西侧3000m
	0.109 ±0.001

	47
	厂区北侧100m
	0.124 ±0.001

	48
	厂区北侧500m
	0.118 ±0.001

	49
	厂区北侧1000m
	0.116 ±0.001

	50
	厂区北侧2000m
	0.112 ±0.001

	51
	厂区北侧3000m
	0.110 ±0.002

	52
	王家井（最近居民点）
	0.103 ±0.001

	53
	南川村（对照点）
	0.0879 ±0.0012


注：1）检测结果未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

表7-2  2025年12月2日γ周围剂量当量率检测结果1）（μSv/h）

	序号
	点位描述
	检测结果

	1
	厂办公楼前
	0.0866±0.0014

	2
	生活区招待所
	0.0780±0.0014

	3
	1号尾矿库库区1
	0.110±0.002

	4
	1号尾矿库库区2
	0.111±0.002

	5
	1号尾矿库库区3
	0.111±0.002

	6
	2号尾矿库库区1
	0.111±0.002

	7
	2号尾矿库库区2
	0.113±0.001

	8
	2号尾矿库库区3
	0.110±0.001

	9
	3号尾液库库坝1
	0.0888±0.0014

	10
	3号尾液库库坝2
	0.0816±0.0022

	11
	3号尾液库库坝3
	0.0858±0.0012

	12
	精矿库1
	2.22±0.02

	13
	精矿库2
	2.05±0.06

	14
	精矿库3
	2.41±0.04

	15
	成品库门口
	0.0784±0.0012

	1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1
	0.206±0.002

	1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2
	0.163±0.003

	1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3
	0.138±0.001

	19
	伴生放射性废渣处置场1
	2.19±0.01

	20
	伴生放射性废渣处置场2
	2.40±0.01

	21
	伴生放射性废渣处置场3
	2.11±0.02

	22
	水浸渣运渣道路1
	0.0888±0.0014

	23
	水浸渣运渣道路2
	0.0791±0.0014

	24
	水浸渣运渣道路3
	0.0804±0.0031

	25
	水浸渣运渣道路4
	0.0801±0.0019

	26
	水浸渣运渣道路5
	0.0797±0.0019

	27
	水浸渣运渣道路6
	0.0793±0.0012

	28
	水浸渣运渣道路7
	0.0804±0.0016

	29
	水浸渣运渣道路8
	0.0855±0.0026

	30
	水浸渣运渣道路9
	0.0775±0.0009

	31
	水浸渣运渣道路10
	0.0819±0.0016

	32
	厂区东侧100m
	0.121±0.002

	33
	厂区东侧500m
	0.111±0.001

	34
	厂区东侧1000m
	0.112±0.002

	35
	厂区东侧2000m
	0.120±0.001

	36
	厂区东侧3000m
	0.111±0.001

	37
	厂区南侧100m
	0.112±0.001

	38
	厂区南侧500m
	0.119±0.002

	39
	厂区南侧1000m
	0.114±0.002

	40
	厂区南侧2000m
	0.112±0.001

	41
	厂区南侧3000m
	0.117±0.001

	42
	厂区西侧100m
	0.112±0.001

	43
	厂区西侧500m
	0.111±0.001

	44
	厂区西侧1000m
	0.112±0.001

	45
	厂区西侧2000m
	0.117±0.001

	46
	厂区西侧3000m
	0.120±0.001

	47
	厂区北侧100m
	0.115±0.002

	48
	厂区北侧500m
	0.111±0.002

	49
	厂区北侧1000m
	0.110±0.001

	50
	厂区北侧2000m
	0.114±0.002

	51
	厂区北侧3000m
	0.109±0.001

	52
	王家井（最近居民点）
	0.0940±0.0022

	53
	南川村（对照点）
	0.0851±0.0009


注：1）检测结果未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

表7-3  固体样品放射性活度浓度监测结果2）（Bq/kg）
	监测对象
	监测点位
	采样时间
	U-238
	Th-232
	Ra-226

	土壤
	1号尾矿库覆土
	2025.06.26
	36.9
	41.2
	33.4

	
	2号尾矿库覆土
	2025.06.26
	33.5
	52.8
	28.7

	
	一般工业固废贮存场覆土
	2025.06.26
	25.2
	24.7
	21.4

	
	伴生放射性废渣处置场覆土
	2025.06.26
	46.4
	121
	43.5

	
	3号库上游
	2025.06.26
	41.8
	41.2
	31.5

	
	3号库下游
	2025.06.26
	34.8
	48.2
	32.0

	
	王家井（最近居民点）
	2025.06.26
	35.0
	52.6
	33.4

	
	生活区招待所花园
	2025.06.26
	25.6
	36.0
	22.0

	
	精矿库
	2025.06.26
	38.8
	675
	39.2

	
	成品库
	2025.06.26
	33.6
	49.1
	30.7

	
	总排口
	2025.06.26
	48.8
	97.5
	32.2

	
	南川村（对照点）
	2025.06.26
	30.6
	30.7
	25.5

	
	厂区东侧500米处
	2025.06.26
	34.3
	48.3
	30.3

	
	厂区南侧500米处
	2025.06.26
	26.0
	41.2
	26.2

	
	厂区西侧500米处
	2025.06.26
	41.5
	30.3
	23.9

	
	厂区北侧500米处
	2025.06.26
	29.6
	41.4
	26.4

	底泥
	总排口大沙河上游500m处底泥
	2025.06.26
	30.2
	34.4
	24.4

	
	总排口大沙河下游1000m处底泥
	2025.06.26
	27.3
	44.2
	26.8


表7-4 水体放射性活度浓度监测结果3）
	序号
	点位描述
	时间
	总α

(Bq/L)
	总β

(Bq/L)
	U

（μg/L）
	Th

（μg/L）
	226Ra

（Bq/L）
	210Pb（mBq/L）
	210Po（mBq/L）

	1
	招待所

（生活用水）
	一季度
	0.412
	<0.284*
	4.40
	<0.1*
	13.5
	<4.88*
	2.11

	
	
	二季度
	0.371
	0.109
	2.48
	<1.0*
	12.1
	<10.0*
	<2.19*

	
	
	三季度
	6.24×10-2
	0.112
	3.23
	<1.0*
	<11.2*
	<10.0*
	<2.39*

	
	
	四季度
	0.134
	0.162
	2.55
	<1.0*
	<8.73*
	24.9
	<0.711*

	2
	王家井（生活饮用水）
	一季度
	0.420
	0.920
	4.57
	<0.1*
	<10.5*
	<12.4*
	2.17

	
	
	二季度
	0.0281
	0.146
	1.82
	<1.0*
	13.1
	<10.0*
	3.50

	
	
	三季度
	0.129
	0.122
	3.85
	<1.0*
	<9.45*
	<10.0*
	<2.27*

	
	
	四季度
	0.0957
	0.146
	1.99
	<1.0*
	<9.85*
	<10.0*
	1.11

	3
	3号尾液库（废水）
	一季度
	18.1
	27.5
	298
	5.92×103
	9.71
	947
	294

	
	
	二季度
	23.9
	29.4
	202
	3.47×103
	<9.14*
	207
	1.29×103

	
	
	三季度
	18.0
	35.5
	304
	5.89×103
	<9.52*
	548
	984

	
	
	四季度
	24.2
	26.2
	195
	3.01×103
	17.8
	941
	170

	4
	大沙河上游500m
	一季度
	3.49
	1.87
	74.0
	<0.1*
	17.0
	<7.03*
	1.55

	
	
	二季度
	1.21
	1.12
	81.6
	<5.0*
	9.46
	<10.0*
	3.06

	
	
	三季度
	0.656
	0.816
	85.6
	<1.0*
	9.44
	<10.0*
	8.18

	
	
	四季度
	1.34
	0.842
	65.8
	<5.0*
	14.6
	<10.0*
	2.47

	5
	大沙河下游1000m
	一季度
	0.215
	0.132
	71.9
	0.13
	17.1
	<4.92*
	1.79

	
	
	二季度
	1.34
	1.18
	78.6
	<5.0*
	22.6
	<10.0*
	<1.58*

	
	
	三季度
	0.756
	0.882
	83.0
	<1.0*
	20.0
	11.6
	3.10

	
	
	四季度
	1.27
	1.14
	76.1
	<5.0*
	9.76
	<10.0*
	2.25


备注：*--检测结果为各核素的探测下限或元素的检出限。
表7-5 水体放射性活度浓度监测结果3）
	序号
	点位描述
	时间
	总α

(Bq/L)
	总β

(Bq/L)
	U

（μg/L）
	Th

（μg/L）
	226Ra

（Bq/L）
	210PB（mBq/L）
	210Po（mBq/L）

	1
	201车间（草沉皂钠废水）
	一月
	<5.3*
	<6.4*
	4.25
	<1.0*
	0.045
	<7.1*
	<2.4*

	
	
	二月
	4.13
	<2.74*
	6.80
	3.62
	<16.0*
	<9.87*
	4.23

	
	
	三月
	3.82
	<2.63*
	<1.0*
	<1.0*
	60.6
	140
	38.9

	
	
	四月
	5.81
	<5.70*
	6.48
	3.86
	<12.4*
	3.73
	3.70

	
	
	五月
	<3.40*
	<3.10*
	<2.0*
	<2.0*
	23.6
	<10.0*
	1.51

	
	
	六月
	＜4.64*
	<9.05*
	4.52
	＜2.0*
	10.8
	＜10.0*
	7.25

	
	
	七月
	<4.55*
	<5.17*
	21.9
	<2.0*
	＜10.0*
	＜10.0*
	13.4

	
	
	八月
	<2.58*
	<2.69*
	<2.0*
	<2.0*
	16.0
	＜10.0*
	1.79

	
	
	九月
	<3.36*
	<4.41*
	<2.0*
	3.08
	<12.1*
	50.1
	11.7

	
	
	十月 
	<0.375*
	<0.717*
	<2.0*
	<2.0*
	14.0
	36.5
	5.90

	
	
	十一月
	<0.976*
	2.18
	<2.0*
	<2.0*
	40.0
	<10.0*
	2.36

	
	
	十二月
	1.49
	<2.93*
	<2.0*
	<2.0*
	35.4
	<10.0*
	2.19

	2
	201车间（硫酸体系废水）
	一月
	<3.9*
	<6.4*
	3.66
	<1.0*
	<0.023*
	＜6.2*
	＜2.4*

	
	
	二月
	0.309
	0.345
	9.50
	<1.0*
	<16.3*
	<5.24*
	4.23

	
	
	三月
	0.585
	0.205
	12.6
	<1.0*
	<17.1*
	72.9
	15.1

	
	
	四月
	<4.82*
	<5.61*
	13.9
	4.51
	<12.5*
	6.59
	7.55

	
	
	五月
	0.189
	0.387
	7.72
	<1.0*
	20.7
	<10.0*
	2.45

	
	
	六月
	<0.0801*
	0.252
	5.37
	<1.0*
	<6.94*
	<10.0*
	1.08

	
	
	七月
	0.148
	0.333
	6.99
	<1.0*
	<10.0*
	<10.0*
	<2.00*

	
	
	八月
	0.0984
	0.297
	6.91
	<1.0*
	8.81
	<10.0*
	1.72

	
	
	九月
	0.218
	0.389
	7.96
	<2.0*
	28.6
	<10.0*
	19.3

	
	
	十月 
	0.0665
	0.131
	3.96
	<2.0*
	15.5
	31.6
	3.03

	
	
	十一月
	2.51
	1.66
	7.74
	<2.0*
	10.0
	20.4
	2.07

	
	
	十二月
	0.261
	0.351
	7.92
	<2.0*
	36.5
	<10.0*
	1.51

	3
	总排口（废水）
	一月
	0.37
	0.39
	6.89
	<1.0*
	<0.023*
	<10.6*
	<2.4*

	
	
	二月
	0.375
	0.397
	13.2
	<1.0*
	19.0
	<6.32*
	2.73

	
	
	三月
	1.48
	<0.758*
	17.7
	<1.0*
	<11.6*
	<55.8*
	37.4

	
	
	四月
	0.677
	<0.541*
	12.8
	<1.0*
	<10.6*
	3.15
	3.91

	
	
	五月
	0.0974
	0.320
	9.76
	<1.0*
	<9.16*
	12.2
	2.80

	
	
	六月
	<0.537*
	0.725
	9.64
	<1.0*
	15.6
	<10.0*
	3.36

	
	
	七月
	0.260
	0.785
	5.69
	<1.0*
	19.1
	<10.0*
	<2.00*

	
	
	八月
	<0.283*
	0.540
	8.61
	<1.0*
	<8.41*
	<10.0*
	6.68

	
	
	九月
	0.243
	0.517
	9.62
	<1.0*
	23.6
	<10.0*
	<1.45*

	
	
	十月 
	<0.497*
	<1.04*
	9.99
	<1.0*
	18.5
	54.6
	5.32

	
	
	十一月
	0.393
	0.687
	15.1
	<1.0*
	15.9
	<10.0*
	<1.63*

	
	
	十二月
	1.18
	1.36
	14.8
	<1.0*
	17.9
	12.8
	<1.25*

	4
	3号库上游（观测井水）
	一月
	<0.31*
	<0.46*
	1.52
	<1.0*
	<0.023*
	<6.2*
	<2.4*

	
	
	二月
	0.0689
	0.183
	2.70
	<1.0*
	<15.8*
	8.78
	12.9

	
	
	三月
	1.23
	<1.27*
	3.73
	<1.0*
	271
	<78.0*
	40.6

	
	
	四月
	0.891
	<0.326*
	44.9
	<1.0*
	<12.1*
	2.67
	2.66

	
	
	五月
	0.0475
	0.196
	<1.0*
	<1.0*
	<9.24*
	<10.0*
	2.84

	
	
	六月
	0.319
	0.825
	3.57
	<1.0*
	<6.76*
	<10.0*
	2.11

	
	
	七月
	1.32
	0.884
	92.3
	<1.0*
	12.4
	<10.0*
	<2.00*

	
	
	八月
	0.152
	0.706
	13.5
	<1.0*
	14.3
	<10.0*
	2.74

	
	
	九月
	0.110
	0.689
	11.0
	<1.0*
	<9.38*
	<10.0*
	2.51

	
	
	十月 
	0.517
	0.612
	46.0
	<1.0*
	<9.69*
	<10.0*
	1.28

	
	
	十一月
	2.36
	0.624
	2.75
	<1.0*
	10.0
	<10.0*
	3.23

	
	
	十二月
	0.376
	0.758
	3.19
	<1.0*
	<13.6*
	<10.0*
	<2.24*

	5
	厂区上游（观测井水）
	一月
	<0.31*
	0.37
	2.81
	<1.0*
	<0.023*
	<6.2*
	4.09

	
	
	二月
	2.02
	1.29
	92.9
	<1.0*
	<15.2*
	<9.87*
	4.06

	
	
	三月
	1.84
	0.972
	24.0
	<1.0*
	<11.6*
	32.0
	9.69

	
	
	四月
	1.62
	1.11
	83.6
	<1.0*
	<10.6*
	4.96
	5.78

	
	
	五月
	1.52
	0.844
	83.1
	<1.0*
	<8.55*
	<10.0*
	2.27

	
	
	六月
	1.69
	2.03
	79.8
	<1.0*
	<6.49*
	<10.0*
	9.73

	
	
	七月
	1.85
	0.980
	90.0
	<1.0*
	<10.0*
	<10.0*
	4.53

	
	
	八月
	1.81
	0.991
	85.4
	<1.0*
	<9.40*
	32.0
	3.18

	
	
	九月
	1.01
	0.996
	101
	<1.0*
	8.14
	<10.0*
	3.47

	
	
	十月 
	5.36
	2.56
	101
	<1.0*
	<10.4*
	<10.0*
	<1.15*

	
	
	十一月
	1.52
	0.891
	96.5
	<1.0*
	<8.97*
	30.9
	1.86

	
	
	十二月
	1.25
	0.911
	101
	<1.0*
	<11.7*
	28.4
	2.13

	6
	厂区下游（观测井水）
	一月
	<0.31*
	<0.59*
	7.56
	<1.0*
	<0.017*
	<6.2*
	<2.4*

	
	
	二月
	0.545
	0.832
	35.4
	<1.0*
	<12.5*
	<5.25*
	3.51

	
	
	三月
	1.69
	1.04
	41.7
	<1.0*
	<16.7*
	8.01
	4.31

	
	
	四月
	0.529
	<0.641*
	31.1
	<1.0*
	<11.7*
	4.87
	4.00

	
	
	五月
	0.845
	0.470
	30.1
	<1.0*
	<10.6*
	<10.0*
	2.02

	
	
	六月
	0.887
	0.667
	36.6
	<1.0*
	<6.54*
	<10.0*
	3.20

	
	
	七月
	1.17
	0.463
	34.3
	<1.0*
	<10.0*
	<10.0*
	<2.00*

	
	
	八月
	1.28
	1.12
	39.9
	<1.0*
	<11.9*
	<10.0*
	2.00

	
	
	九月
	0.610
	0.804
	47.2
	<1.0*
	<10.6*
	11.6
	3.58

	
	
	十月 
	0.619
	0.494
	41.9
	<1.0*
	14.6
	<10.0*
	2.62

	
	
	十一月
	1.53
	0.990
	36.4
	<1.0*
	11.7
	<10.0*
	3.72

	
	
	十二月
	0.802
	0.959
	37.2
	<1.0*
	<14.9*
	<10.0*
	1.43

	7
	3号库下游（K1观测井水）
	一月
	<0.96*
	<0.76*
	28.2
	<1.0*
	<0.017*
	<6.2*
	<2.4*

	
	
	二月
	3.39
	1.99
	255
	<1.0*
	<15.1*
	10.1
	6.84

	
	
	三月
	2.08
	1.19
	285
	<1.0*
	32.3
	<9.21*
	3.85

	
	
	四月
	2.25
	2.33
	217
	<1.0*
	<11.3*
	12.6
	1.40

	
	
	五月
	1.42
	1.29
	212
	<1.0*
	<10.5*
	<10.0*
	1.57

	
	
	六月
	4.91
	<1.81*
	263
	<1.0*
	16.3
	<10.0*
	1.56

	
	
	七月
	3.07
	1.70
	215
	<1.0*
	<10.0*
	<10.0*
	<2.00*

	
	
	八月
	4.59
	2.05
	238
	<1.0*
	26.7
	<10.0*
	1.02

	
	
	九月
	4.12
	3.01
	260
	<1.0*
	15.7
	<10.0*
	7.18

	
	
	十月 
	11.4
	2.35
	269
	<1.0*
	22.9
	49.5
	2.25

	
	
	十一月
	4.21
	2.54
	244
	<1.0*
	23.8
	13.3
	2.01

	
	
	十二月
	3.45
	2.19
	270
	<1.0*
	21.4
	<10.0*
	4.36

	8
	3号库下游（K2观测井水）
	一月
	3.01
	4.33
	207
	<1.0*
	<0.017*
	<6.2*
	<2.4*

	
	
	二月
	2.35
	<2.29*
	361
	<1.0*
	<12.5*
	9.30
	10.6

	
	
	三月
	5.32
	2.95
	403
	<1.0*
	12.7
	10.4
	3.18

	
	
	四月
	8.28
	2.72
	309
	<1.0*
	60.6
	<2.11*
	2.55

	
	
	五月
	4.60
	3.92
	287
	<1.0*
	<10.4*
	<10.0*
	7.77

	
	
	六月
	1.16
	1.41
	179
	<1.0*
	13.5
	<10.0*
	3.92

	
	
	七月
	3.61
	2.31
	227
	<1.0*
	<10.0*
	<10.0*
	2.08

	
	
	八月
	5.09
	2.90
	250
	<1.0*
	10.5
	10.6
	3.93

	
	
	九月
	2.78
	2.49
	325
	<1.0*
	<8.94*
	<10.0*
	6.22

	
	
	十月 
	3.27
	2.43
	313
	<1.0*
	13.2
	67.7
	1.83

	
	
	十一月
	4.49
	3.90
	338
	<1.0*
	<8.79*
	<10.0*
	4.06

	
	
	十二月
	3.22
	3.55
	349
	<1.0*
	39.4
	<10.0*
	<2.48*

	9
	3号库下游（K3观测井水）
	一月
	3.18
	4.01
	280
	<1.0*
	<0.017*
	<6.2*
	4.51

	
	
	二月
	1.39
	<1.02*
	140
	<1.0*
	19.9
	26.0
	11.4

	
	
	三月
	1.89
	1.30
	177
	<1.0*
	15.9
	<12.3*
	5.52

	
	
	四月
	3.27
	1.08
	136
	<1.0*
	29.4
	10.1
	8.99

	
	
	五月
	1.63
	1.47
	125
	<1.0*
	19.8
	12.5
	6.21

	
	
	六月
	2.79
	0.842
	152
	<1.0*
	21.0
	<10.0*
	1.76

	
	
	七月
	3.07
	1.46
	136
	<1.0*
	39.8
	<10.0*
	2.83

	
	
	八月
	3.35
	1.57
	141
	<1.0*
	20.0
	<10.0*
	5.56

	
	
	九月
	2.29
	1.74
	165
	<1.0*
	20.9
	<10.0*
	11.2

	
	
	十月 
	2.92
	1.19
	157
	<1.0*
	18.0
	<10.0*
	1.73

	
	
	十一月
	1.17
	1.59
	155
	<1.0*
	19.7
	22.8
	4.85

	
	
	十二月
	2.17
	1.21
	158
	<1.0*
	13.5
	<10.0*
	1.42

	10
	3号库下游（K4观测井水）
	一月
	2.54
	1.52
	133
	<1.0*
	<0.017*
	13.7
	5.94

	
	
	二月
	2.12
	0.673
	99.2
	<1.0*
	15.6
	<5.24*
	4.38

	
	
	三月
	1.46
	0.648
	115
	<1.0*
	8.62
	8.59
	1.92

	
	
	四月
	1.45
	<0.523*
	134
	<1.0*
	16.0
	2.69
	4.18

	
	
	五月
	1.81
	0.943
	85.2
	<1.0*
	<10.0*
	<10.0*
	1.33

	
	
	六月
	1.32
	1.10
	98.8
	<1.0*
	11.6
	<10.0*
	2.43

	
	
	七月
	2.11
	<0.862*
	92.4
	<1.0*
	<10.0*
	<10.0*
	2.36

	
	
	八月
	2.23
	1.36
	93.6
	<1.0*
	13.2
	<10.0*
	3.58

	
	
	九月
	1.27
	1.52
	122
	<1.0*
	<7.43*
	<10.0*
	<1.49*

	
	
	十月 
	1.88
	1.87
	114
	<1.0*
	15.4
	<10.0*
	1.13

	
	
	十一月
	1.74
	<0.878*
	107
	<1.0*
	15.9
	<10.0*
	2.71

	
	
	十二月
	2.13
	1.33
	109
	<1.0*
	15.0
	<10.0*
	5.84

	11
	3号库下游（K5观测井水）
	一月
	<0.96*
	<0.76*
	46.0
	<1.0*
	<0.017*
	<6.2*
	<2.4*

	
	
	二月
	0.857
	0.428
	42.1
	<1.0*
	<11.7*
	6.88
	2.49

	
	
	三月
	5.56
	1.55
	58.0
	<1.0*
	<12.8*
	<6.97*
	3.49

	
	
	四月
	0.964
	0.611
	44.3
	<1.0*
	20.7
	3.08
	1.40

	
	
	五月
	1.17
	0.996
	39.9
	<1.0*
	<10.2*
	<10.0*
	4.35

	
	
	六月
	1.32
	1.28
	48.6
	<1.0*
	12.6
	<10.0*
	1.02

	
	
	七月
	0.813
	<0.800*
	43.4
	<1.0*
	10.2
	<10.0*
	<2.00*

	
	
	八月
	1.02
	0.691
	45.8
	<1.0*
	7.86
	<10.0*
	2.06

	
	
	九月
	1.02
	0.770
	64.0
	<1.0*
	<11.8*
	12.2
	16.9

	
	
	十月 
	0.140
	0.510
	8.96
	<1.0*
	<10.3*
	<10.0*
	1.91

	
	
	十一月
	0.851
	0.694
	51.1
	<1.0*
	15.1
	<10.0*
	<0.978*

	
	
	十二月
	0.714
	0.658
	49.7
	<1.0*
	<12.1*
	<10.0*
	0.991

	12
	一般固废场上游监测井
	九月
	1.02
	0.770
	64.0
	<1.0*
	<11.8*
	12.2
	16.9

	
	
	十月 
	0.696
	0.639
	76.7
	<1.0*
	11.7
	<10.0*
	6.84

	
	
	十一月
	1.53
	0.851
	102
	<1.0*
	25.8
	10.5
	8.82

	
	
	十二月
	0.696
	0.969
	96.5
	<1.0*
	<11.2*
	<10.0*
	8.46


备注：*--检测结果为各核素的探测下限或元素的检出限。

表7-6  气溶胶放射性活度浓度监测结果

	序号
	点位名称
	时间
	总α

(mBq/m3)
	总β

(mBq/m3)
	U

（ng/m3）
	Th

（ng/m3）
	226Ra

(mBq/m3)
	210PB

(mBq/m3)
	210Po

(mBq/m3)

	1
	厂区下风向边界处（厂区西南厂界处）
	一季度
	1.12
	0.647
	0.30
	3.14
	<0.287*
	<1.81*
	0.0489

	
	
	二季度
	4.00
	1.72
	0.45
	7.79
	<0.181*
	<1.25*
	0.218

	
	
	三季度
	1.13
	1.37
	2.09
	19.0
	0.201±

0.018
	2.41±

0.30
	0.321

	
	
	四季度
	3.95
	1.89
	0.49
	7.79
	<0.180*
	<1.28*
	0.201

	2
	硫酸高温焙烧炉（尾气）
	一季度
	2.94
	1.93
	0.82
	45.9
	<0.287*
	1.83
	0.198

	
	
	二季度
	4.14
	1.75
	0.61
	10.2
	<0.181*
	1.33
	0.233

	
	
	三季度
	0.884
	0.932
	0.15
	4.31
	0.238±

0.021
	2.12±

0.26
	7.75×10-2

	
	
	四季度
	4.22
	1.99
	0.68
	11.5
	<0.180*
	1.39
	0.245

	3
	生活区招待所（对照点）
	一季度
	2.68
	2.19
	0.26
	1.53
	<0.287*
	<1.81*
	0.178

	
	
	二季度
	1.14
	0.712
	0.58
	9.44
	<0.181*
	<1.25*
	0.131

	
	
	三季度
	0.870
	0.728
	0.21
	1.02
	<0.105*
	1.10
	9.18×10-2

	
	
	四季度
	1.33
	0.754
	0.60
	9.58
	<0.180*
	<1.28*
	0.138


备注：*--检测结果为各核素的探测下限或元素的检出限。
表7-7  空气中氡浓度监测结果
	序号
	点位描述
	测量时间
	222Rn浓度（Bq/m3）

	1
	204车间
	2025年06月25日
	22.9

	
	
	2025年12月2日
	24.7

	2
	201车间
	2025年06月25日
	23.8

	
	
	2025年12月2日
	23.5

	3
	2号尾矿库滩面
	2025年06月25日
	29.6

	
	
	2025年12月2日
	31.4

	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滩面
	2025年06月25日
	41.4

	
	
	2025年12月2日
	40.9

	5
	伴生放射性废渣处置场滩面
	2025年06月25日
	54.4

	
	
	2025年12月2日
	45.6

	6
	厂区下风向边界处（厂区西南厂界处）
	2025年06月25日
	20.0

	
	
	2025年12月2日
	11.4

	7
	生活区招待所
	2025年06月25日
	14.4

	
	
	2025年12月2日
	11.9

	8
	王家井（最近居民点）
	2025年06月25日
	11.8

	
	
	2025年12月2日
	17.1

	9
	南川村（对照点）
	2025年06月25日
	11.8

	
	
	2025年12月2日
	14.4


表7-8  废渣中放射性活度浓度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采样时间
	238U

（Bq/kg）
	232Th

（Bq/kg）
	226Ra

（Bq/kg）

	1
	3号尾液库
	2025年06月25日
	<21.8
	1.55×103
	12.8

	
	
	2025年12月2日
	186±16
	（4.87±0.43）×103
	17.9±1.5

	2
	一般工业固废贮存场
	2025年06月25日
	<21.8
	<3.4
	<3.4

	
	
	2025年12月2日
	<21.6
	<4.8
	12.1±1.0

	3
	伴生放射性废渣处置场
	2025年06月25日
	147
	5.31×103
	123

	
	
	2025年12月2日
	<21.9
	（1.30±0.12）×103
	40.5±3.5


7.3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分析
（1）γ辐射剂量率水平

本年度外围γ辐射剂量率水平见表7-1和7-2，范围值为（0.0780～0.121）μSv/h，与对照点南川村（0.0851～0.0879）μSv/h为同一水平，与《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1995年）（16.9~128.4）nSv/h为同一水平，与2024年（0.0621～0.115）μSv/h为同一水平。厂内范围值为（0.0771～2.51）μSv/h，与2024年监测结果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及往年历史数据一致，无变化。
固体中放射性水平见表7-3：土壤中放射性水平：其中U-238为（25.2～48.8）Bq/kg，Th-232为（24.7～675）Bq/kg，Ra-226为（21.4～43.5）Bq/kg，对照点南川村为U-238为30.6Bq/kg，Th-232为30.7Bq/kg，Ra-226为25.5Bq/kg，为同一水平。与《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1995年）为同一水平。与2024年U-238为（19.9～45.6）Bq/kg，Th-232为（28.8～345）Bq/kg，Ra-226为（21.0～44.1）Bq/kg为同一水平。
大沙河底泥中放射性水平：其中U-238为（27.3～30.2）Bq/kg，Th-232为（34.4～44.2）Bq/kg，Ra-226为（24.4～26.8）Bq/kg。与2024年U-238为（30.2～44.6）Bq/kg，Th-232为（42.3～48.7）Bq/kg，Ra-226为（30.1～46.1）Bq/kg为同一水平。与《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辐射环境影响现状评估报告》中排污口处及上下游底泥中U-238浓度为（21.1~23.9）Bq/kg，Th-232浓度为（23.9~36.2）Bq/kg，Ra-226浓度为（21.1~22.7）Bq/kg，均处于甘肃省本底范围内。
（3）地表水中放射性水平见表7-4：大沙河上游500m：总α（0.656～3.49）Bq/L，总β（0.816～1.87）Bq/L，U（65.8～85.6）μg/L，Th（0.1～5.0）μg/L，Ra-226 （9.44～17.0）Bq/L；大沙河下游1000m：总α （0.215～1.34）Bq/L，总β （0.132～1.18）Bq/L，U （71.9～83.0）μg/L，Th（0.13～5.0）μg/L，Ra-226 （9.76～22.6）Bq/L，大沙河上游500m与大沙河下游1000m为同一水平，符合《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辐射环境影响现状评估报告》中给出的现状水平，高于《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1995年）。

（4）地下水中放射性水平见表7-5；厂区上游总α（0.31～5.36）Bq/L，总β （0.37～2.56）Bq/，U（2.81～101）μg/L，Th（<1.0）μg/L，Ra-226 （0.017～15.2）Bq/L，厂区下游总α（0.31～1.69）Bq/L，总β（0.463～1.12）Bq/L，U（7.56～47.2）μg/L，Th（<1.0）μg/L，Ra-226 （0.017～16.7）Bq/L，与《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1995年）U （1.19～44.40）μg/L，Th （0.04～0.36）μg/L，Ra-226 （2.8～52.8）mBq/L基本为同一水平。

尾液库上游观测井总α（0.0475～2.36）Bq/L，总β （0.183～1.27）Bq/，U （1.0～44.9）μg/L，Th （<1.0）μg/L，Ra-226 （0.023～271）Bq/L，尾液库下游观测井总α（0.14～11.4）Bq/L，总β （0.428～4.33）Bq/，U （8.96～403）μg/L，Th （<1.0）μg/L，Ra-226 （7.86～60.6）Bq/L。2024年监测结果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及公司《辐射环境影响现状评估报告》中历史数据一致，无变化。
（5）气溶胶中放射性水平见表7-6：西南边界处Th为（3.14～19.0）ng/m3,U为（0.30～2.09）ng/m3，与生活区招待所中Th （1.02～9.58）ng/m3、U （0.21～0.60）ng/m3为同一水平，与《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辐射环境影响现状评估报告》中结果为同一水平，与2024年西南边界处Th为（5.35～41.3）ng/m3,U为（0.70～1.43）ng/m3，与生活区招待所中Th（0.38～6.60）ng/m3、U （0.10～2.40）ng/m3相比为同一水平。

（6）空气中氡浓度见表7-7：厂区中氡浓度为（11.4～54.4）Bq/m3,厂招待所氡浓度为（11.9～14.4）Bq/m3，王家井散户氡浓度为（11.8～17.1）Bq/m3，与对照点南川村（11.8～14.4）Bq/m3为同一水平，与《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辐射环境影响现状评估报告》处于同一水平，与2024年厂区中氡浓度为（16.6～68.3）Bq/m3,厂招待所氡浓度为（11.4～14.2）Bq/m3，王家井散户氡浓度为（17.8～24.6）Bq/m3为同一水平。

（7）废渣中放射性活度浓度见表7-8：

其中U-238为（21.6-186）Bq/kg，Th-232为（3.4～5310）Bq/kg，Ra-226为（3.4～123）Bq/kg，与历史数据一致，没有变化。
八、结论

总排口废水铀钍总量为（6.69～18.7）μg/L，焙烧炉尾气铀钍总量（16.64～57.53）ng/m3、厂界下风向边界处铀钍总量（11.68～29.37）ng/m3为均低于《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中企业铀钍总量排放限值。
本公司2025年度辐射环境现状监测结果与《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辐射环境影响现状评估报告》给出结果吻合，未发生变化。

九、附件

1.检测报告

2.检测单位资质证

